附件2：

2010年各单位推荐监考工作人员、监考教师名额分配表

	单位名称
	工作人员及监考名额
	
	单位名称
	工作人员及监考名额

	政治经济学院
	15名
	
	民族教育学院
	2名

	国际商学院
	10名
	
	西北民族中心
	2名

	教育学院
	10名
	
	学校办公室
	6名

	新闻与传播学院
	8名
	
	监察（审计）处
	3名

	国际汉学院
	2名
	
	组织部
	2名

	体育学院
	8名
	
	宣传（统战）部
	2名

	文学院
	15名
	
	发展规划与211工程
建设处
	2名

	外国语学院
	10名
	
	学生处
	6名

	音乐学院
	6名
	
	教务处
	4名

	美术学院
	6名
	
	科学技术处
	4名

	环发中心
	4名
	
	社会科学处
	3名

	历史文化学院
	15名
	
	人事处
	5名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5名
	
	财务处
	10名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15名
	
	资产管理处
	4名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5名
	
	图书馆
	8名

	旅游与环境学院
	15名
	
	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3名

	生命科学学院
	15名
	
	团委
	3名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8名
	
	新闻中心
	3名

	计算机科学学院
	8名
	
	网络信息中心
	3名

	文科基础部
	6名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
	3名

	理科基础部
	6名
	
	档案馆
	5名

	继续教育学院
	2名
	
	工会
	2名

	心理学院
	6名
	
	
	


